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 

權益保障指導原則相關規定 

106.07.27 



大綱 

壹、背景說明 

貳、修正重點 
 

 



壹、背景說明 

教育部於106年5月18日發函通知，將原有
「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
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更名為「專科以上學
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 

 



貳、修正重點 

明定獎助生類型及內涵： 

「獎助生」包括三類~ 

1.研究獎助生：以學習為主要目的發表論文或符
合畢業條件參與研究。 

2.教學獎助生：以提升教學專業或實務能力。 

3.附服務負擔助學生：弱勢助學計畫領取助學金
之學生。 

 
 

 



貳、修正重點 

1.研究獎助生(學習型)：原「學習型兼任助理」
更名為「研究獎助生」。 

研究獎助生：係指獲研究獎助之學生為發表論文、
研究實習、課程或符合畢業條件，參與與自身研究
相關之研究計畫或修習研究課程，在接受教師之指
導下，協助相關研究執行，學習並實習研究實務，
以提升研究能力及發展研究成果為目的者。 

 

2.兼任研究助理(雇傭型)：有對價雇傭關係，依
勞動部指導原則規範。 

 

 



貳、修正重點 
 

   研究獎助生-程序說明： 

研商程序：由校內負責統籌研究計畫事宜之單位邀集執
行計畫之教師及一定比率學生代表，每年定期至少召開
一次會議，共同研商取得共識。 

訂定基本規範：依前項範疇及前款程序，研擬訂定全校
性研究獎助生之要件及分流基本規範，作為系所執行之
依據。 

書面合意：執行時應經計畫執行單位或教師與學生進行
雙方書面合意(助理聘任系統)為學習或雇傭範疇。 

商業保險加保：針對各類獎助生，除原有學生團體保險
外，加保商業保險增加其保障範圍。 



Q & A 



「全校性研究獎助生之要件及
分流基本規範」研商會議 

106.07.27 



全校性研究獎助生之要件及分流基本規範 
（教育部提供參考範本） 

1. 研究獎助生（學習）及兼任研究助理（僱傭）分流之目的、範疇及適用對象 

2. 分流規範之研訂程序及校內研商成員組成（應含校內統籌單位、教師、學生代表及
其參與之比率） 

3. 研究獎助生之申請資格、擔任期間、合意程序及相關權利義務事項 

4. 研究獎助生所領取費用之發給標準、經費來源或校內支用相關規範  

5. 相關研究成果歸屬事項 

6. 校內相對應之辦法或章則規範 

7. 校內提供之相關保障事項  

8. 學生遇有分流爭議之處理機制  

9. 其他相關事項  

10. 上開事項應公告周知校內系所及計畫單位作為執行之依據 



臺北醫學大學全校性研究獎助生之要件及分流
基本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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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條 法條內文 說         明 

第一條 

臺北醫學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學生多元學習及協助學生安心就學，規
範本校對於研究獎助生(學習)參與研究之學習範疇並保障研究獎助生權益，並與
兼任研究助理（雇傭）分流，以符合大專校院培育人才之目的，特依教育部頒
「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第五條第（二）項及「臺北醫學大
學獎助生及兼任助理權益保障處理要點」（以下簡稱處理要點）特定訂本基本
規範。 

研究獎助生（學習）
及兼任研究助理（雇
傭）分流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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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條 法條內文 說         明 

第二條 

研究獎助生及兼任研究助理之學習範疇及適用對象，其認定如下： 

一、本校研究獎助生(學習)，指獲研究獎助之學生為發表論文或符合畢業條件，
於其修業期間參與與自身研究相關之研究計畫或修習研究課程，在接受指導教
師之指導下，協助相關研究執行，學習並實習研究實務，以提升研究能力及發
展研究成果為目的者，其參與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之教學研究活動，非屬
於有對價之僱傭關係。 

二、本校兼任研究助理（雇傭）為本校所約用，非屬研究獎助生規定範圍，因
其工作具有從屬性及對價關係，與本校成立勞雇關係者，僱傭關係認定原則依
本校相關處理要點及勞動部「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
辦理。 

上述之研究獎助生或兼任研究助理聘任前應由聘僱者說明其申請資格、聘任期
間及相關權利義務事項，並填妥「臺北醫學大學研究獎助生契約書」，經雙方
書面合意為學習範疇或勞雇關係後，始得聘任之。 

研究獎助生（學習）
及兼任研究助理（雇
傭）之學習範疇、適
用對象、申請資格、
擔任期間、合意程序
及相關權利義務事項 

臺北醫學大學全校性研究獎助生之要件及分流
基本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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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條 法條內文 說         明 

第三條 

研究獎助生參與研究學習計畫類型包括： 

一、從事實驗、田野調查、採集樣本、搜集與整理資料。 

二、學習撰寫研究報告、研究論文或畢業論文指導相關課程。 

三、其他與研究相關之學習活動等。 

本校針對研究獎助生從事相關研究活動期間，除原有學生團體保險外，並參照
勞動基準法規定職業災害補償額度以加保商業保險方式增加研究獎助生保障範
圍。 

明訂參與研究學習計
畫之類型 

第四條 
本校研究獎助生及兼任研究助理支領費用依科技部、教育部及衛生福利部暨所
屬機關等規定辦理，如補助機構另有規定者，得從其規定辦理。 

研究獎助生及兼任研
究助理所領取費用之
發給標準、經費來源
或校內支用相關規範 

第五條 

研究獎助生於學習活動之相關研究成果歸屬，特依教育部頒「專科以上學校獎
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規定辦理。兼任研究助理之研究成果歸屬係依聘僱契
約規定辦理。 

相關研究成果歸屬事
項 

臺北醫學大學全校性研究獎助生之要件及分流
基本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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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條 法條內文 說         明 

第六條 

學生對於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等活動之措施或處置，認有違法或不當，致損害
其權利或利益者，得於該措施或處置作成或發布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校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前項學生申訴悉依「臺北醫學大學學生申訴暨
處理辦法」規定辦理。研究獎助生及兼任研究助理相關權益、分流爭議處理及
其他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處理要點等規定辦理。 

校內相對應之辦法或
章則規範、校內提供
之相關保障事項、學
生遇有分流爭議之處
理機制 

第七條 

本規範訂定及修正時由研究發展處召開會議，邀集相關執行計畫教師代表及學
生代表參與共同研商，研商會議中學生代表出席比例不得少於執行計畫教師代
表出席會議總額十分之一。 

分流規範之研訂程序
及校內研商成員組成
（應含校內統籌單位、
教師、學生代表及其
參與之比率）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明訂法規之施行與修
正 

臺北醫學大學全校性研究獎助生之要件及分流
基本規範 



 

 

 

附件一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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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獎助生及兼任助理權益保障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以及勞動部「專科

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修訂相關條文，修正後全文九條，

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 「臺北醫學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處理要點」修改為「臺北醫學大

學獎助生及兼任助理權益保障辦法」。(修正法規名稱) 

二、 原學生兼任助理分為「學習型」、「勞務型」兩類，依教育部 106 年 5 月

18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60060939 號函修正之「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

保障指導原則」，為明確規範以學習為目的參與研究、教學、課程實習或

服務學習等學生之範疇及保障其權益，修正學習型兼任助理之名稱為獎助

生，兼任助理則指與學校間為僱傭關係之學生，不再以「學習型」及「勞

務型」為分類。(修正條文第 1 條至第 9 條) 

三、 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將獎助生分為研究獎

助生、教學獎助生及附服務負擔助學生。(修正條文第 2 條) 

四、 依教育部指導原則闡述各類獎助生之學習或服務內涵。(修正條文第 3 條) 

五、 各類獎助生學習範疇及認定之校內權責單位。(修正條文第 4 條) 

六、 原要點第五條獎助生爭議處理機制併入本辦法第七條予以規範。 

七、 原要點第六條至第十條、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有關兼任助理契約書內容、

保險、勞工退休金、薪資、工作時間、給假、差勤、離職、終止契約及應

遵守事項等規範，依勞動部相關規定、本校助理人員聘任管理要點及雙方

簽署之契約書辦理，不再條列於本辦法。 

八、 依教育部指導原則新增獎助生商業保險辦理事宜。(修正條文第 5 條) 

九、 闡述獎助生及兼任助理之智慧財產權歸屬認定依據。(修正條文第 6 條) 

十、 明定獎助生或兼任助理權益受損害時之申訴管道，原身分認定之爭議處理

機制整合至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修正條文第 7 條、刪除原條文第 16 條) 

十一、 增訂如有未盡事宜之相關處理依據。(修正條文第 8 條) 

十二、 條次變更。(修正條文第 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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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獎助生及兼任助理權益保障辦法修正全文 
 
 

104 年 8 月 6 日行政會議新訂通過 

104 年 8 月 18 日北醫校秘字第 1040002805 號令新訂，全文 17 條 

 

 

第一條  本校為兼顧培育人才之目的，保障獎助生之學習權益及兼任助理之勞動

權益，特依教育部訂頒「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以

下簡稱教育部指導原則)與勞動部訂頒「勞動基準法」及「專科以上學

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以下簡稱勞動部指導原則)，訂定

「臺北醫學大學獎助生及兼任助理權益保障處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定獎助生係非屬僱傭關係者，包括研究獎助生、教學獎助生及

附服務負擔助學生(以下簡稱獎助生)；本要點所定兼任助理係受本校指

揮監督，從事研究、教學或行政等工作，而獲致報酬者，其兼任樣態，

包括研究助理、教學助理、研究計畫臨時工及其他不限名稱之學生兼任

助理工作者。 

第三條  本校獎助生參與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之教學研究活動，或領取學校

弱勢助學金參與服務活動之附服務負擔助學生等，非屬於有對價之僱傭

關係。其身分如下： 

(一)研究獎助生，指獲研究獎助之學生為發表論文或符合畢業條件，參

與與自身研究相關之研究計畫或修習研究課程，在接受教師之指導

下，協助相關研究執行，學習並實習研究實務，以提升研究能力及

發展研究成果為目的者。 

(二)教學獎助生，指獲教學獎助之學生參與屬專業養成範圍且其無選擇

權之實習課程，或為接受專業教學實務能力技巧培養而參與學校正

式學分課程，以提升教學專業或實務能力為目的者。 

(三)附服務負擔助學生，指依教育部弱勢助學計畫領取助學金之學生，

參與學校規劃以服務回饋為目的之活動，且領取之助學金與其服務

時數非屬於有對價之僱傭關係者。 

第四條  本校研究獎助生、教學獎助生及附服務負擔助學生之適用對象、課程學

習或服務學習之範疇，由研究發展處、教務處、學生事務處另以細則訂

定之。 

各單位、計畫主持人或教師培育獎助生及進用兼任助理時，應以本校訂

立之契約書確認雙方關係，以及充分告知相關權利義務並予以遵守。 

第五條  本校針對各類獎助生從事相關研究、教學或服務等活動期間，除原有學

生團體保險外，應參照勞動基準法規定職業災害補償額度以加保商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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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方式增加其保障範圍。 

第六條  獎助生於學習活動之相關研究成果智慧財產權之歸屬依教育部指導原

則辦理；兼任助理協助或執行活動之相關研究成果，其智慧財產權歸屬

依相關法令辦理。 

第七條  獎助生及兼任助理權益有受損害者，依本校「學生申訴暨處理辦法」，

應於知悉措施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

出申訴。 

第八條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勞動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三 

 

  



 

臺北醫學大學研究獎助生契約書 

 

臺北醫學大學 (以下簡稱 甲方) 

立契約書人： 

              (以下簡稱 乙方) 

 

 甲乙雙方同意乙方自中華民國（下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下稱

學習期間)起擔任甲方研究計畫研究獎助生，茲經甲乙雙方同意訂定本契約，議定條款如下：  

一、所屬計畫、學習內容、學習時間、差假及任用迴避 

1. 所屬計畫 

(1) 計畫編號：                     

(2) 計畫名稱：                     

(3) 補助（合作）機關：                        

(4) 計畫執行單位：臺北醫學大學          

(5) 計畫主持人： 

(6) 計畫執行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2. 學習內容：乙方參與此研究計畫之主要學習內容為               ，每月

線上登錄學習日誌。 

3. 學習時間 

(1) 乙方每日以課餘時間進行研究計畫相關之學習活動，依所排定班表留存學習日誌。 

(2) 乙方應如實辦理簽到退以記載出勤時間。 

4. 學習地點：         ，惟甲方得於合理及無不利乙方之範圍內，變動乙方學習地

點。 

5. 迴避進用： 

(1) 乙方不得為所屬計畫之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之配偶或三等親以內血親、姻親，如乙方

未如實揭露，甲方得逕行終止本契約，不負擔任何賠償、補償責任。 

(2) 所屬計畫之補助機關如有對乙方之進用條件有相關規定，乙方另需符合該規定事項。 

二、研究津貼 

1. 乙方擔任研究獎助生，所領取之費用為研究津貼，研究津貼發給標準為每月新台幣        

元，按月發給，於次月十六日發放當月研究津貼。 

2. 研究津貼屬於「機密資訊」，乙方不得洩漏、探聽或傳述。 

三、「機密資訊」保護 



1. 本契約之「機密資訊」係指乙方於學習期間所知悉或持有與甲方研發/合作/教學/經營等活動

有關之資料與資訊，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機密資訊：  

(1) 附件一所列之機密資訊。 

(2) 甲方所擁有或有權使用之具有研究價值或經濟價值且尚未對外公開之任何資訊/資料，包

括但不限於圖樣、原型、製程、程式、概念、發現、模具、著作原件、操作手冊、產品

規格、專門技術、技術訣竅(know how)、商情資料、策略規劃、技術資料、財務資料、人

事資料及經營資料等，且該機密資料亦不限於書面之資料。 

(3) 甲方依契約或法令對第三人負有保密義務之應保密事項。 

(4) 經甲方標示有「機密」或類似文字之資訊/資料，或甲方以設定權限或其他方式控管之資

訊/資料。 

(5) 乙方於甲方附屬機構或附屬事業所取得之甲方之機密資訊。 

2. 乙方於學習期間，對因參與研究所知悉之機密資訊，包括因研究而持有第三人的機密資訊，

應採取必要的保密措施或依據甲方與第三人保密契約約定之標準採取維護措施，以保持其

秘密性。 

3. 除學習及研究上之正常使用外，非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不得以任何直接或間接之方法洩

漏、告知、交付或移轉予任何第三人或自行使用；於學習期間終止後亦同。如非屬學習及

研究上所應持有之機密資訊，乙方不得試圖接觸、取得，包括但不限於以破解程式、密碼

方式進行。 

4. 發現有洩漏機密資訊之情形或可疑之人時，立即向計劃主持人報告，並配合甲方採取必要

之防範措施。 

5. 乙方於學習期間，因執行職務之需要，經甲方同意，得使用甲方所有之儀器、設備等器材，

或利用甲方之報告、視聽資料、電子數據、各種形式之記錄等(以下合稱甲方資源)。如合

法之重製、複製、影印、抄錄、節錄或翻譯上開甲方資源(以下合稱甲方資源複製本)，其

所有權仍屬甲方，如涉及機密資訊，應負保密義務。乙方離職時，應將其所持有或管領之

前述之甲方資源或其複製本交還予甲方或其指定之人或依甲方之指示銷毀。 

6. 乙方承諾於學習期間，絶不洩漏或使用已經知悉他人之營業秘密於學習及研究上，以保護

及尊重他人之智慧財產權。 

7. 乙方未經甲方授權不得以甲方名義任意發表有關學習及研究上之論述；乙方不得以甲方名

義參加任何非授權範圍內之活動。 

四、「智慧財產權」歸屬悉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辦理。 

五、「個人資料」保護 

1. 甲方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對乙方個人資料進行蒐集、處理及利用，相關規範如乙

方簽署之「臺北醫學大學個人資料取得聲明暨同意書」。 

2. 乙方進行學習及研究所取得、處理及利用之他人個人資料，需經甲方指示並僅得於甲方特定

的目的及法定的範圍內使用。 



六、倫理規範 

1. 乙方承諾遵守學術倫理、醫學倫理、研究倫理、專業倫理及其他從業人員相關倫理規範。 

2. 乙方承諾遵守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等與性別平等相關之法令。 

3. 乙方應依據甲方要求揭露是否有性侵害之犯罪紀錄或曾為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之加害人，並同意甲方得進行相關之查證。 

七、資訊工具 

1. 甲方提供電腦、設備及或帳號等資訊工具，乙方應用以進行學習及研究，並應遵守以下事項： 

(1) 存儲、收發或製作各類電子郵件或其他電子文件，不得洩露甲方之機密資訊或其他應保密

之事項。 

(2) 不得用以散佈任何損及甲方信譽之言論，傳播猥褻訊息或為其他不當之使用。 

2. 為維護甲方之權益，乙方應切實遵守甲方之各項相關規定，甲方得在符合法令及相關管理規

定的條件下，調閱或重製乙方之使用紀錄及內容。 

八、 契約終止 

1. 乙方因休學、畢業或不具學生身分而需提前終止契約，應至少於一個月前通知計畫主持人，

由計畫主持人於兼職人員管理系統設定提前終止契約。 

十二、 其他約定 

1. 甲方所頒佈之相關管理規定（及其後的各式更新版本）皆視為本契約之一部份。 

2. 雙方之權利義務悉依照本契約之約定，如有未盡事宜，應適用其他相關之法令規定。 

3. 甲乙雙方對於本契約之履行發生爭議時，依「臺北醫學大學學生申訴暨處理辦法」規定辦理

調解事宜。 

 

 

 

 

 

 

立約人： 

 

甲方：臺北醫學大學 

校長： 

地址：臺北市吳興街 250號 

 

計畫主持人： 

身份證字號： 

（護照號碼／Passport No.）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連絡電話：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30508
http://ismart.tmu.edu.tw/ezfiles/4/1004/img/28/213507048.pdf


乙方： 

身份證字號： 

（護照號碼／Passport No.）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連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員工編號：      

 

 

臺北醫學大學聘僱契約書-編制外人員(研究助理人員-兼任助理) 

(定期性) 

 

臺北醫學大學 (以下簡稱 甲方) 

立契約書人： 

              (以下簡稱 乙方) 

 

  甲乙雙方同意乙方自中華民國（下同）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受

僱於甲方擔任定期性編制外之研究計畫兼任助理，甲乙雙方成立僱傭關係(以下簡稱聘僱)，茲經甲

乙雙方同意訂定本勞動契約，議定條款如下：  

一、試用期及聘僱期間 

1. 乙方試用期為三個月，試用評核不合格，甲方得依法終止本契約。 

2. 本契約於聘僱期間屆滿終止，除本契約屆期前依第三條第 1 項約定所生之勞動報酬外，乙方不得要

求其他之給付。 

二、所屬計畫、工作內容、工作時間、差假及任用迴避 

1. 所屬計畫 

(1) 計畫編號：                     

(2) 計畫名稱：                     

(3) 補助（合作）機關：                        

(4) 計畫執行單位：臺北醫學大學          

(5) 計畫主持人： 

(6) 計畫執行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2. 工作內容：乙方應接受甲方之指揮監督，從事               工作及其他

相關業務，每月線上登錄工作日誌，甲方得隨時依業務及管理需要，在合理範圍內，調整乙

方工作項目。乙方同意於聘僱期間應秉持誠實信用原則，提供勞務，確實遵守甲方相關管理

規定，如有違反，由甲方依相關規定處理。 

3. 工作時間 

(1) 乙方每日正常工作時間悉依每週或每月所排定班表，每日不超過8小時，每週不超過40小時

且每月總時數不得超過以實際月支報酬÷法定基本時薪之計算額。 

(2) 外籍學生每週工作時數則依就業服務法規定辦理。 

(3) 乙方應如實辦理簽到退以記載出勤時間。 



(4) 關於工作時間及差假，本契約如未約定事項，悉依勞動基準法、現行有效的「僱用部分時

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及甲方相關管理規定辦理。 

(5) 乙方於勞動基準法第 37 條規定之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之日，均應休假。 

4. 工作地點：         ，惟甲方得於合理及無不利乙方之範圍內，變動乙方工作地

點。 

5. 迴避進用： 

(1) 乙方不得為所屬計畫之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之配偶或三等親以內血親、姻親，如乙方

未如實揭露，甲方得逕行終止本契約，不負擔任何賠償、補償責任。 

(2) 所屬計畫之補助機關如有對乙方之進用條件有相關規定，乙方另需符合該規定事項。 

三、勞動報酬及保險 

1. 薪資依計畫補助主管機關標準辦理勞動報酬每月新台幣        元，按月於次月16日發給。 

2. 薪資及其他所得，屬於「機密資訊」，乙方不得洩漏、探聽或傳述。薪資及其他所得包含本

薪、津貼、加給及其他任何所得。 

3. 甲方依規定辦理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依據衛福部「部分工時認定原則」相關規定辦理，

乙方具本國籍者另應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 

四、「機密資訊」保護 

1. 本契約之「機密資訊」係指乙方於聘僱期間所知悉或持有與甲方研發/合作/教學/經營等活動

有關之資料與資訊，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機密資訊：  

(1) 附件一所列之機密資訊。 

(2) 甲方所擁有或有權使用之具有研究價值或經濟價值且尚未對外公開之任何資訊/資料，包

括但不限於圖樣、原型、製程、程式、概念、發現、模具、著作原件、操作手冊、產品

規格、專門技術、技術訣竅(know how)、商情資料、策略規劃、技術資料、財務資料、人

事資料及經營資料等，且該機密資料亦不限於書面之資料。 

(3) 甲方依契約或法令對第三人負有保密義務之應保密事項。 

(4) 經甲方標示有「機密」或類似文字之資訊/資料，或甲方以設定權限或其他控管方式控管

之資訊/資料。 

(5) 乙方於甲方附屬機構或附屬事業所取得之甲方之機密資訊。 

2. 乙方於聘僱期間，對因職務關係所知悉之機密資訊，包括因業務而持有第三人的機密資訊，

應採取必要的保密措施或依據甲方與第三人保密契約約定之標準採取維護措施，以保持其秘

密性。 

3. 除職務上之正常使用外，非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不得以任何直接或間接之方法洩漏、告知、

交付或移轉予任何第三人或自行使用；於離職(包含辭職、資遣、退休或其他任何原因與甲

方終止聘僱關係，以下同)後亦同。如非屬職務上所應持有之機密資訊，乙方不得試圖接觸、

取得，包括但不限於以破解程式、密碼方式進行。 

4. 發現有洩漏機密資訊之情形或可疑之人時，立即向上級主管或業務承辦單位報告，並配合甲



方採取必要之防範措施。 

5. 乙方於聘僱期間，因執行職務之需要，經甲方同意，得使用甲方所有之儀器、設備等器材，

或利用甲方之報告、視聽資料、電子數據、各種形式之記錄等(以下合稱甲方資源)。如合法

之重製、複製、影印、抄錄、節錄或翻譯上開甲方資源(以下合稱甲方資源複製本)，其所有

權仍屬甲方，如涉及機密資訊，應負保密義務。乙方離職時，應將其所持有或管領之前述之

甲方資源或其複製本交還予甲方或其指定之人或依甲方之指示銷毀。 

6. 乙方承諾於聘僱期間，絶不洩漏或使用已經知悉前雇主之營業秘密於職務上，以保護及尊重

前雇主之智慧財產權。 

7. 乙方未經甲方書面授權不得以甲方名義任意發表有關職務上之論述；乙方不得以甲方名義參

加任何非職務授權範圍內之活動。 

五、「智慧財產權」歸屬 

1. 乙方於聘僱期間，於職務上產生或創作之任何發明、新型、新式樣、改良、專門技術

（know-how）、著作、方法、製程及配方等成果（以下簡稱「工作成果」），其智慧財產權，

包括但不限於著作權、專利申請權、專利權及機密資訊等，均歸屬於甲方所有。 

2. 乙方於聘僱期間因使用或利用甲方之資源、經驗、軟硬體設備或資產（無論有形或無形）所

產生之工作成果，皆視為職務上之工作成果。 

3. 乙方保證於聘僱期間所完成之工作成果，絶無任何抄襲、模仿、侵害或重製等侵害他人智慧

財產權之情事。若嗣後經發現有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之情事，乙方應協助甲方進行

有關訴訟上之答辯及尋求其他解決途徑。 

4. 甲方同意乙方於僱聘期間，於職務需要之範圍内，得利用甲方所有之智慧財產權，但乙方不

得再授權任何第三人利用，未經甲方同意，不得任意對外公開。 

5. 乙方於聘僱期間或離職後，應根據甲方之請求，履行下列義務： 

(1) 配合簽署一切書面文件並提供必要協助，以使甲方或其他指定之人在任何國家依法取得

前條所約定之專利權丶著作權或其他法定、約定之權利。 

(2) 就任何與乙方工作成果相關之智慧財產權之訴訟，乙方應於甲方之要求下，提供相關之

協助。 

六、「個人資料」保護 

1. 甲方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對乙方個人資料進行蒐集、處理及利用，相關規範如乙

方簽署之「臺北醫學大學個人資料取得聲明暨同意書」。 

2. 乙方執行職務所取得、處理及利用之他人個人資料，需經甲方指示並僅得於甲方特定的目的

及法定的範圍內使用。 

七、廉潔保證 

1. 乙方保證提供甲方之學經歷及其相關證明、推薦函、證件、證照、資格證明、服務證明書等

文件，及其他任何足以影響甲方對乙方任用、升等、升遷決定之文件，均為真實。 

2. 乙方承諾絕不利用職務關係，向第三人要求、期約、行賄或收受賄賂，或有其他不正當利益



之行為。 

3. 乙方承諾絕不違背職務，直接或間接為自己或第三人謀取利益。 

4. 乙方承諾忠實履行職務，絕不會有任何濫用、挪用、侵占、盜竊或以任何方式侵害甲方所擁

有或甲方管理下之任何財產或利益之行為。 

5. 乙方承諾絕不為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唆使或利誘甲方教職員工違背其職務。 

6. 本條所稱利益係指具有經濟價值或得以金錢交易取得之利益，包括財產及非財產上利益。 

八、倫理規範 

1. 乙方承諾遵守學術倫理、醫學倫理、研究倫理、專業倫理及其他從業人員相關倫理規範。 

2. 乙方承諾遵守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等與性別平等相關之法令。 

3. 乙方承諾應遵守甲方工作倫理規範。 

4. 乙方應遵守甲方關於任用迴避或利益迴避之規定，並依據甲方之規定或配合甲方普查、調查

之要求，進行揭露。 

5. 乙方應依據甲方要求揭露是否有性侵害之犯罪紀錄或曾為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之加害人，並同意甲方得進行相關之查證。乙方於甲方聘僱前，不得有性侵害之犯罪紀錄，

或曾經主管機關或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屬實，並經

該管主管機關核准解聘或不續聘之紀錄。 

九、重大勞動契約違反 

本契約第四至第八條為甲乙雙方重要勞動約定，乙方應切實履行，如有違反，視為重大違反勞

動契約，甲方得終止勞動契約，如因違反造成甲方損害，並應負損害賠償之責。 

十、資訊工具 

1. 甲方提供電腦、設備及或帳號等資訊工具，乙方應用以履行職務，並應遵守以下事項： 

(1) 存儲、收發或製作各類電子郵件或其他電子文件，不得洩露甲方之機密資訊或其他應保密

之事項。 

(2) 不得用以散佈任何損及甲方信譽之言論，傳播猥褻訊息或為其他不當之使用。 

2. 為維護甲方之權益，乙方應切實遵守甲方之各項相關規定，甲方得在符合法令及相關管理規

定的條件下，調閱或重製乙方之使用紀錄及內容。 

十一、 契約終止或解除 

1. 本契約之終止悉依照中華民國勞動基準法、現行有效的「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

項」與甲方相關管理規定辦理。 

2. 如有符合勞動基準法、現行有效的「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或甲方相關管理

規定所列之資遣、解僱、退休事由者，甲方得依規定資遣或解僱乙方或令乙方退休。 

十二、 其他約定 

1. 甲方所頒佈之相關管理規定（及其後的各式更新版本）皆視為本契約之一部份。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30508


2. 雙方之權利義務悉依照本契約之約定，如有未盡事宜，應適用中華民國勞動基準法及其他相

關之法令規定。 

3. 因本契約所發生之一切法律關係，雙方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4. 本契約期滿，經雙方同意，得重新簽約；計畫主持人或聘任單位需於一個月前預告申請。 

5. 乙方於聘僱期間屆至前，因故提前離職，應依勞動基準法第 16 條規定提出預告，由計畫主

持人於兼職人員管理系統設定提前終止契約，通知人力資源處辦理退保，否則離職後未退保

期間之保費，應由僱用計畫主持人負責繳納。 

 

 

 

 

 

 

 

立約人： 

 

甲方：臺北醫學大學 

校長： 

地址：臺北市吳興街 250 號 

 

 

計畫主持人： 

身份證字號： 

（護照號碼／Passport No.）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連絡電話： 

 

 

乙方： 

身份證字號： 

（護照號碼／Passport No.）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連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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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研究獎助生及兼任研究助理之權益保障細則 

新訂草案總說明 

 

依教育部來函學校應研擬全校性研究獎助生之要件及分流基本規範，俾使

校內系所及計畫單位有所依循，特訂定「臺北醫學大學研究獎助生及兼任

研究助理之權益保障細則」。 

 

全文共八條 

第一條 研究獎助生及兼任研究助理分流之目的 

第二條 研究獎助生及兼任研究助理之學習範疇、適用對象、申請資格、擔

任期間、合意程序及相關權利義務事項 

第三條 明訂參與研究學習計畫之類型 

第四條 研究獎助生及兼任研究助理所領取費用之發給標準、經費來源或校

內支用相關規範 

第五條 相關研究成果歸屬事項 

第六條 校內相對應之辦法或章則規範、校內提供之相關保障事項、學生遇

有分流爭議之處理機制 

第七條 分流規範之研訂程序及校內研商成員組成（應含校內統籌單位、教

師、學生代表及其參與之比率） 

第八條 明訂法規之施行與修正 

  



 

臺北醫學大學研究獎助生及兼任研究助理之權益保障細則 

新訂草案逐點說明 
 

法條 法條內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校為促進學生多元學習及協助學生安心就學，規範本

校對於研究獎助生參與研究之學習範疇並保障研究獎助

生權益，並與兼任研究助理分流，以符合大專校院培育

人才之目的，特依教育部頒「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

保障指導原則」第五條第（二）項及「臺北醫學大學獎

助生及兼任助理權益保障處理辦法」（以下簡稱處理辦

法）特定訂本細則。 

研究獎助生及兼任

研究助理分流之目

的 

第二條 研究獎助生及兼任研究助理之學習範疇及適用對象，其

認定如下： 

一、本校研究獎助生，指獲研究獎助之學生為發表論文

或符合畢業條件，於其修業期間參與與自身研究相關之

研究計畫或修習研究課程，在接受指導教師之指導下，

協助相關研究執行，學習並實習研究實務，以提升研究

能力及發展研究成果為目的者，其參與以學習為主要目

的及範疇之教學研究活動，非屬於有對價之僱傭關係。 

二、本校兼任研究助理為本校所約用，非屬研究獎助生

規定範圍，因其工作具有從屬性及對價關係，與本校成

立勞雇關係者，僱傭關係認定原則依本校相關處理要點

及勞動部「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

則」辦理。 

上述之研究獎助生或兼任研究助理聘任前應由聘僱者說

明其申請資格、聘任期間及相關權利義務事項，並填妥

「臺北醫學大學研究獎助生契約書」，經雙方書面合意

為學習範疇或勞雇關係後，始得聘任之。 

研究獎助生及兼任

研究助理之學習範

疇、適用對象、申

請資格、擔任期

間、合意程序及相

關權利義務事項 

第三條 研究獎助生參與研究學習計畫類型包括： 

一、從事實驗、田野調查、採集樣本、搜集與整理資

料。 

二、學習撰寫研究報告、研究論文或畢業論文指導相關

課程。 

三、其他與研究相關之學習活動等。 

本校針對研究獎助生從事相關研究活動期間，除原有學

生團體保險外，並參照勞動基準法規定職業災害補償額

度以加保商業保險方式增加研究獎助生保障範圍。 

明訂參與研究學習

計畫之類型 

第四條 本校研究獎助生及兼任研究助理支領費用依科技部、教 研究獎助生及兼任



 

法條 法條內文 說         明 

育部及衛生福利部暨所屬機關等規定辦理，如補助機構

另有規定者，得從其規定辦理。 

研究助理所領取費

用之發給標準、經

費來源或校內支用

相關規範 

第五條 研究獎助生於學習活動之相關研究成果歸屬，特依教育

部頒「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規定辦

理。兼任研究助理之研究成果歸屬係依聘僱契約規定辦

理。 

相關研究成果歸屬

事項 

第六條 學生對於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等活動之措施或處置，認

有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於該措施或

處置作成或發布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校學生申訴

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前項學生申訴悉依本校「學生申

訴暨處理辦法」規定辦理。研究獎助生及兼任研究助理

相關權益、分流爭議處理及其他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

處理要點等規定辦理。 

校內相對應之辦法

或章則規範、校內

提供之相關保障事

項、學生遇有分流

爭議之處理機制 

第七條 本細則訂定及修正時由研究發展處召開會議，邀集相關

執行計畫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參與共同研商，研商會議

中學生代表出席比例不得少於執行計畫教師代表出席會

議總額十分之一。 

分流規範之研訂程

序及校內研商成員

組成（應含校內統

籌單位、教師、學

生代表及其參與之

比率） 

第八條 本細則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明訂法規之施行與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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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研究獎助生及兼任研究助理之權益保障細則 
 

1xx 年 xx月 xx 日行政會議新訂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促進學生多元學習及協助學生安心就學，規範本校對於研究獎助生參

與研究之學習範疇並保障研究獎助生權益，並與兼任研究助理分流，以符合

大專校院培育人才之目的，特依教育部頒「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

導原則」第五條第（二）項及「臺北醫學大學獎助生及兼任助理權益保障處

理辦法」（以下簡稱處理辦法）特定訂本細則。 

第二條 研究獎助生及兼任研究助理之學習範疇及適用對象，其認定如下： 

一、本校研究獎助生，指獲研究獎助之學生為發表論文或符合畢業條件，於

其修業期間參與與自身研究相關之研究計畫或修習研究課程，在接受指導教

師之指導下，協助相關研究執行，學習並實習研究實務，以提升研究能力及

發展研究成果為目的者，其參與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之教學研究活動，

非屬於有對價之僱傭關係。 

二、本校兼任研究助理為本校所約用，非屬研究獎助生規定範圍，因其工作

具有從屬性及對價關係，與本校成立勞雇關係者，僱傭關係認定原則依本校

相關處理要點及勞動部「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辦

理。 

上述之研究獎助生或兼任研究助理聘任前應由聘僱者說明其申請資格、聘任

期間及相關權利義務事項，並填妥「臺北醫學大學研究獎助生契約書」，經

雙方書面合意為學習範疇或勞雇關係後，始得聘任之。 

第三條 研究獎助生參與研究學習計畫類型包括： 

一、從事實驗、田野調查、採集樣本、搜集與整理資料。 

二、學習撰寫研究報告、研究論文或畢業論文指導相關課程。 

三、其他與研究相關之學習活動等。 

本校針對研究獎助生從事相關研究活動期間，除原有學生團體保險外，並參

照勞動基準法規定職業災害補償額度以加保商業保險方式增加研究獎助生保

障範圍。 

第四條 本校研究獎助生及兼任研究助理支領費用依科技部、教育部及衛生福利部暨

所屬機關等規定辦理，如補助機構另有規定者，得從其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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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研究獎助生於學習活動之相關研究成果歸屬，特依教育部頒「專科以上學校

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規定辦理。兼任研究助理之研究成果歸屬係依聘

僱契約規定辦理。 

第六條 學生對於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等活動之措施或處置，認有違法或不當，致損

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於該措施或處置作成或發布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向

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前項學生申訴悉依本校「學生申訴暨處

理辦法」規定辦理。研究獎助生及兼任研究助理相關權益、分流爭議處理及

其他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處理要點等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細則訂定及修正時由研究發展處召開會議，邀集相關執行計畫教師代表及

學生代表參與共同研商，研商會議中學生代表出席比例不得少於執行計畫教

師代表出席會議總額十分之一。 

第八條 本細則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簡報1 教育部獎助生分流研商會議規定說明_2017.07.27
	簡報2 全校性研究獎助生之要件及分流基本規範研商會議_2017.07.27
	附件內頁_部分1
	附件一 教育部來函
	106年05月18日臺教高(五)字第1060060939號_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_頁面_1
	106年05月18日臺教高(五)字第1060060939號_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_頁面_2
	106年06月09日臺教高通字第1060079913號_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_頁面_1

	附件內頁_部分2
	附件二 臺北醫學大學獎助生及兼任助理權益保障辦法
	附件內頁_部分3
	附件三 臺北醫學大學研究獎助生契約書
	附件內頁_部分4
	附件四 臺北醫學大學聘僱契約書-編制外人員(研究助理人員-兼任助理)
	附件內頁_部分5
	附件五 臺北醫學大學研究獎助生及兼任研究助理之權益保障細則

